附件一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112學年度資訊科技科正式教師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照 
 
 
片 

	現職服務機關學校 
	 
	 
身分證字號 
	 
	

	通訊處 
	  
                               聯絡電話：（  ）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日夜間部 
	系    科 
	組   別 
	起    迄    年    月 

	
	 大 學 
	 
	 
	 
	 
	    年  月  至  年  月 

	
	 研究所 
	   
	 
	 
	 
	    年  月  至  年  月 

	 教師登記（檢定）  種    類 
 
	 高中       科  
 國中       科 
 
	 證書  字號 
	 
     年    月 教中登（檢）字第           號 

	教育學分    或  
特教學分 
	 修習學校
	 
 
	 
 學分數 
	 
	 
起迄年月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如為師大院校畢業者免填）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經歷含現職
	曾服務之機關學校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曾服務之機關學校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本人同意相關資料提供教師甄選報名及教育部研訂師資培育政策之用。 

	 
   填表人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右列各欄位請應考人勿填寫
	報名表件：□1.最近本人2吋彩色脫帽照片2張   □2.國民身分證
          □3.教師甄選報名表(附件一) □4.個人資料表(附件二) □5.切結書(附件三)
          □6.最高學歷畢(結)業證書   □7.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科(電腦科)合格教師證書
□8.現職單位同意離職證明書 □9.繳交限時掛號回郵信封乙個
□10.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11.經歷證明文件(敘薪通知書、離職證明書)
        □12.現職教師須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13.其他


	資  格
審  查
	 □符 合
 □不符合
	 審查人員簽章：
	報名費
收  費
	 總務處(出納組)：



附件二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112學年度資訊科技科正式教師甄選個人資料及自傳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現職服務學校(單位) 
	 

	學歷 
	 

	經歷 
	 

	家庭狀況
	

	興    趣
	

	工作心得
	

	教育理念
	

	認識石中及抱負
	

	優良事蹟
	



	附件三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貴校（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辦理之112學年度資訊科技科正式教師甄選，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倘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聘約，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特此具結。 
1、 經錄取，未依規定時間報到。 
2、 未繳交原服務學校離職證明書。 
3、 未繳交其他應提供繳交之證明文件。(含無服務義務證明書) 
4、 應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含最近3個月內胸部Ｘ光透視)；如體檢不合格，或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或其他妨害教學之傳染病，及未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合格表者，均予以註銷錄取資格。 
5、 經簽約回聘後，未至貴校應聘。 
6、 冒名頂替或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偽造不實。 
7、 具雙重或多重國籍。 
8、 有教師法第19條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33條所列各款情事之一。 
9、 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查證登記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10、 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籍未滿10年。 
 
    此致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附件四 
報   名   委   託   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今委託               君代理報名 112學年度資訊科技科正式教師甄選。 
    此致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附件五 
            （校名）無服務義務證明書 
 
本校教師           聘期至112年7 月31日止聘約期滿，並無其它服務義務，現參加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資訊科技科正式教師甄選通過確定錄取，聘約期滿同意其離職，特此證明。 
  
        校   長  
 
 
 
 
 
 
 
 
 
（學校大印）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附件六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112學年度教師甄選身心障礙應考人服務申請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身心障礙手冊字號 
	 

	類別 
	 
	程度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考生應考服務項目（請依實際需求勾選） 

	試題  
 
	□提供放大2倍之試題 

	答案卷(卡) 
	□以原答案卡放大之A4影印本作答 □以A4空白紙代替答案卷(卡)作答 

	試場安排  
 
	□試場安排在1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 

	身心障礙手冊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背面影本黏貼處 


 
 
 


附件七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112學年度資訊科技科正式教師甄選准考證
 
	二吋脫帽


半身照片
	准 考 證 號 碼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報 考 科 別 
	資訊科技科


 
 
    甄 選 日 程 表  『請詳閱』 
 
   說明： 
1、 應考人依座號就座後，請將身分證及准考證置於桌面左上角，以便監場人員處理。 
2、 甄選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准考證、文具用品。 
3、 初試(筆試)遲到不得入場。 
4、 複試未完成報到或複試（試教、口試)開始經唱名三次仍未到者，取消參加複試資格。 
5、 試題卷及答案卷應一併附繳。 
	項    目
	流   程   提   要 

	初試
	是否舉辦：112年7月21日（星期五）16時後本校網站公告 

	
	初試時間：112年7月25日（星期二）上午09:00〜10:20 

	
	通過名單：112年7月25日（星期二）18時後本校網站公告 

	複試
	112年7月26日（星期三） 
․12:40~13:00報到、驗證 
․13:10抽序號籤 
․13:15依序進行複試流程 

	甄選結果公告 
	112年7月26日（星期三）20時後公告於本校網站 

	錄取人員報到 
	112年7月28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時止前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 


  


附件八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資訊科技科正式教師甄選
 
複查成績申請表                
申請日期： 112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考生請勿填寫）            
 
 
	姓      名 
	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科     目 
	項     目 
	複查結果 

	 
	筆試 
試教 
口試 
	 


 
 
(一)在規定時間內向本校提出申請，以1次為限。 
(二)申請人必須於複查時間檢附本申請表、身分證正本及准考證，委託者尚須持受託人身份證正本，至本校教務處辦理複查，逾期或透過電話或申請證件不齊，概不予受理。 
(三)申請複查成績僅辦理核算總分是否計算錯誤，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評審委員之姓名或相關資料。 
(四)初試成績之複查請於112年7月26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10時止，如複查成績更正後達進入複試成績標準者，得增額參加複試。 
(五)複試成績之複查請於112年7月27日(星期四)上午10時至11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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